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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进行补偿。因此，折生阳履行股份回购义务后，有权要求发行人部分股东以其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对折生阳进行补偿，从而进一步增加其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在本次发行的审核期间，回购条款均已终止，实际控

制人折生阳不承担回购义务，不会因履行回购义务导致发行人控制权发生变化。 

（3）对赌协议未与发行人市值挂钩

经核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终止协议》、《股东

协议》、《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对赌条款的触发条件仅为：（1）发

行人上市申请文件未被中国证监会受理，（2）发行人上市申请文件被撤回，（3）

发行人上市申请被中止审查超过 12 个月，（4）发行人上市申请被中国证监会终

止审查或否决，（5）其他原因导致发行人未能上市的事项。且上述协议中未约定

与发行人市值相关的协议内容。据此，对赌条款的触发条件及其具体内容均未与

发行人市值挂钩。 

（4）对赌协议不存在严重影响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其他严重影响投资者

权益的情形 

经核查《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终止协议》、《股东

协议》、《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相关内容，对赌协议在各方自愿、平等的基础

上达成，《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中涉及发行人对杭州沁朴、青岛金石、海宁国

安所享有的优先增资权和最优惠待遇负有的义务，已依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

的终止协议》约定解除，发行人不再是相关对赌协议的责任承担主体，同时相关

对赌协议未与发行人的盈利能力和业绩等与经营有关的条件挂钩，相关对赌协议

责任的直接承担主体为折生阳，间接承担主体为发行人部分股东（萍乡晶屹、萍

乡博睿、薛蕾、西工大资产公司、雷开贵、黄芃、贾鑫、赵晓明、杨东辉），触

发相关对赌条款的情形仅在发行人不能成功上市时，如发行人成功实现上市，则

对赌条款的终止不可恢复，不会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或投资者权益构成严重影

响。综上，对赌协议符合《审核问答（二）》问题 10 等相关规定。 

2、是否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根据发行人及发行人全体股东（西工大资产公司、萍乡晶屹、折生阳、雷开

贵、黄芃、薛蕾、贾鑫、赵晓明、杨东辉、萍乡博睿、云鼎天元、三峡金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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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投、青岛金石、海宁国安、杭州沁朴）出具的说明，除上述已披露的《增资协

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增资协议之补充协议的终止协议》、《股东协议》、

《股东协议之补充协议》以及折生阳出具的《承诺函》外，发行人及发行人全体

股东不存在其他对赌协议等利益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上述对赌协议符合《审核问答（二）》）问题 10 等相

关规定，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三、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发行人于 2016 年成立设计优化工作组，并于 

2018 年联合西北工业大学等高校院所专业设计团队成立铂力特协同创新研究院，

依托自身工艺与设计经验积累及学术前沿成果，面向用户提供基于增材制造的

产品设计优化（包括但不限于：轻量化设计、功能优先性设计）服务及设计方法

培训。请发行人披露：（1）铂力特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性质、主营业务，是否与

发行人业务内容重合，是否为发行人子公司或关联方，如是，请在招股说明书

对应章节补充披露；（2）除发行人之外的其他合作方，合作模式、各方提供的

技术或核心成果、收益分配机制，是否形成合作成果，合作成果的权属；（3）

成立以来的业务开展情况，是否使用合作高校院所的科研费用，是否挂靠国家

基金相关项目进行研发。请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核查并发表意见。（《问询函》

第 5题） 

（一）铂力特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性质、主营业务，是否与发行人业务内容

重合，是否为发行人子公司或关联方 

1、铂力特协同创新研究院的性质、主营业务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说明，发行人设立铂力特协同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创

新研究院”）的目的主要为进行 3D 打印优化设计的研究，推动高校院所增材制

造专业设计团队理论研究成果的转化以及国内 3D 打印设计理念的普及。创新研

究院为发行人开展产学研一体化合作的平台、信息资源共享平台。根据发行人

出具的说明并经检索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www.gsxt.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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